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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8年12月31日，中铝山西铝业有限公司总资产4,336,120,914.37元，股东权益2,604,711,338.26元，实现的营

业收入1,730,317,829.50元，净利润-123,454,730.89元（经审计）。

截至2019年2月28日，中铝山西铝业有限公司总资产4,313,400,117.89元，股东权益2,644,563,349.19元，实现的营

业收入270,668,876.91元，净利润36,645,397.93元（未经审计）。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中铝山西铝业有限公司是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的下属三级公司，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为公

司的间接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的规定，中铝山西铝业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股

权结构关系如下：

3.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运营正常,本公司支付的款项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4.经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网站等途径查询，中铝山西铝业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

惩戒对象。

（五）中铝润滑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中铝润滑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王松，注册资本3,700万元，经营范围：有色金属新材料的科技及产

业化开发；润滑油品及相关原辅材料的开发、生产、销售及相关咨询服务；有色金属的销售；进出口业务；仓储服务。 （企业

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

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注册地址：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镇史各庄东侧。

截至2018年12月31日，中铝润滑科技有限公司总资产12,699万元，股东权益6,502万元，实现的营业收入9,000万元

元，净利润451万元（经审计）。

截至2019年2月28日，中铝润滑科技有限公司总资产12,900万元，股东权益6,600万元，实现的营业收入1,400万元，

净利润55万元（未经审计）。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中铝润滑科技有限公司是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的下属三级公司，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是公

司的间接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的规定，中铝润滑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股

权结构关系如下：

3.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运营正常,本公司支付的款项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4.经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网站等途径查询，中铝润滑科技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

惩戒对象。

（六）宁夏王洼煤业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宁夏王洼煤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范天元先生，注册资本135,215万元，经营范围：煤炭销售，道路普通

货物运输、煤炭装卸。煤炭开采、医疗、安全培训（仅限分支机构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注册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宁夏彭阳县王洼镇。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宁夏王洼煤业有限公司总资产6,302,061,400.46� 元，股东权益1,893,786,239.06元，实现的

营业收入2,463,159,438.41元，净利润461,443,039.77元（经审计）。

截至2019年2月28日，宁夏王洼煤业有限公司总资产6,380,793,952.95元，股东权益1,974,035,945.00元，实现的营

业收入193,296,914.64元，净利润26,910,945.08元（未经审计）。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宁夏王洼煤业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符合《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规定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运营正常,向公司支付的款项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4.经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网站等途径查询，宁夏王洼煤业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

惩戒对象。

（七）宁夏银星煤业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宁夏银星煤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王琼伟先生，注册资本61,100万元，经营范围：宁夏积家井矿区银星

一井煤矿项目筹建（筹建期间不得从事煤炭开采、生产、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注册地址：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黄河东路620号。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宁夏银星煤业有限公司总资产2,672,368,420.16� 元，股东权益803,039,711.76元，实现的营

业收入905,802,907.67元，净利润305,532,353.10元（经审计）。

截至2019年2月28日，宁夏银星煤业有限公司总资产2,770,266,174.28元，股东权益838,319,702.88元，实现的营业

收入61,492,693.55元，净利润17,079,496.97元（未经审计）。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宁夏银星煤业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符合《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规定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运营正常,向公司支付的款项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4.经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网站等途径查询，宁夏银星煤业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

惩戒对象。

（八）包头铝业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包头铝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田明生，注册资本224,551.0271万元，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电力生

产、电力供应； 一般经营项目：铝、铝合金及其加工产品、高纯铝、热能、炭素制品的生产销售；机电产品、五金交电、化工产

品（危险品除外）的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产品和技术的进出口；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

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出口业务（国家限定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产品及技术除外）；

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废黑色、有色金属的回收；润滑油的销售；工业炉窑砌筑及维修；铝、碳素相关设备配件

及自动控制系统的研发、制造、修理、销售注册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东河区毛其来。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包头铝业有限公司总资产17,409,338,088.95�元，股东权益8,605,386,742.86元，实现的营业

收入15,466,820,370.48元，净利润778,205,779.22元（经审计）。

截至2019年2月28日，包头铝业有限公司总资产17,423,835,258.04元，股东权益8,656,049,546.73元，实现的营业收

入2,330,372,637.34元，净利润46,149,196.23元（未经审计）。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包头铝业有限公司是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的下属三级公司，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的

间接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的规定，包头铝业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股权结构关

系如下：

3.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运营正常,本公司支付的款项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4.经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网站等途径查询，包头铝业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

对象。

（九）宁夏宁电物流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宁夏宁电物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付华先生，注册资本9,978.57万元，经营范围：电力（火力发电、风力

发电、太阳能发电等）；煤炭设备采购及销售；与电力、煤炭生产经营相关的物资采购及销售；物流配送；招标代理咨询服

务；进出口自营及代理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可再生资源回收；煤炭加工（煤泥烘

干、矸石破碎）、筛选、批发经营；煤场租赁及经营管理;道路普通货物运输、大型物件运输（二类）；货物装卸；场地租赁、大

型设备租赁；会议服务；教育服务；房屋租赁；企业管理及策划；物业服务；信息咨询服务；餐饮服务；餐饮管理；酒店管理；

住宿；计算机销售；计算机系统集成和综合布线；机电设备经销、安装、维修及维护；节能技术咨询服务；灰渣、粉煤灰、石膏

的运输和销售；粉煤灰深加工与综合利用；废旧物资回收（不含危险废物回收）。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地址：银川市金凤区黄河东路663号。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宁电物流公司总资产145,616,112.46� 元，股东权益104,437,228.62元，实现的营业收入280,

705,894.98元，净利润1,537,681.74元（经审计）。

截至2019年2月28日，宁电物流公司总资产146,125,601.04元，股东权益104,653,974.16元，实现的营业收入19,070,

653.30元，净利润162,891.40元（未经审计）。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宁电物流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规定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运营正常,向公司支付的款项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4.经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网站等途径查询，宁夏宁电物流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

惩戒对象。

（十）宁夏新能源研究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宁夏新能源研究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王志强先生，注册资本4193.2万元，经营范围：新能源产业

项目研发及技术推广服务；新能源产业材料、产品、系统的技术研发、检测鉴定、生产销售；太阳能、风能等可生能源的资源

勘查、评估；太阳能电站的建设、运营管理、设备安装、检修和维护；计算机软件开发及销售；电子产品、电力设备、仪器仪

表、办公用品、计算机及辅助设备、耗材、煤矿设备及器材、电厂设备及器材的销售；防雷防静电装置检测业务；消防器材及

产品的销售业务；计算机系统集成及网络综合布线；网页设计、制作、发布；信息化咨询服务、信息化设备维修；货物及技术

进出口业务（法律法规禁止的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地址：宁夏银川

市西夏区黄河西路520号。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宁夏新能源研究院（有限公司）总资产44,610,573.45� 元，股东权益26,304,481.23元，实现的

营业收入17,574,678.64元，净利润541,594.06元（经审计）。

截至2019年2月28日，宁夏新能源研究院（有限公司）总资产44,234,973.27元，股东权益26,478,662.03元，实现的营

业收入2,541,679.94元，净利润93,887.01元（未经审计）。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宁夏新能源研究院（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符

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规定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运营正常,向公司支付的款项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4.经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网站等途径查询，新能源研究院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

象。

（十一）宁夏银仪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宁夏银仪电力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常学军先生，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承担单机容量

1000MW等级火力发电站和新能源发电站的安装、检修、维护、调试、试验、改造、运行等；输配电系统承装、承修、承试；电

力施工总承包，承试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防腐保温工程专业承包；合同能源管理，节能诊断和节能技术改造；无损检

测（计量认证）和电气试验技术服务；锅炉改造维修；压力容器、压力管道安装改造修理；安全阀校验维修；电站设备监理

（监造）；工程建设物资代保管；磨辊堆焊；劳务服务（凭资质证经营）；保洁服务；电力技术开发与咨询服务；机械设备、电

气设备、五金交电、电缆、润滑油、金属材料及耗材的销售；火电厂粉煤灰；石膏等附加产品的经营销售；普通道路货物运输

（不含危险化学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地址：宁夏银川市黄河东路620

号。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宁夏银仪电力工程有限公司总资产86,176,303.39元，股东权益57,832,401.26元，实现的营业

收入76,852,833.49元，净利润417,716.06元（经审计）。

截至2019年2月28日，宁夏银仪电力工程有限公司总资产79,321,229.12元，股东权益57,834,038.00元，实现的营业

收入4,743,437.73元，净利润1,636.74元（未经审计）。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宁夏银仪电力工程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的参股公司，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规定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运营正常,向公司支付的款项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4.经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网站等途径查询，宁夏银仪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

失信惩戒对象。

(十二)宁夏银星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宁夏银星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吴解萍女士，注册资本80000万元，经营范围：火力发电厂开发

建设；电力生产和销售；电力技术服务；电力生产的副产品经营及服务；组织热力生产和销售业务及与热力生产有关的其

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宁夏银星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4,067,197,565.93� 元，股东权益650,902,693.80元，实现

的营业收入1,531,636,428.10元，净利润117,230,005.18元（经审计）。

截至2019年2月28日，宁夏银星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4,076,039,236.00元，股东权益663,110,645.18元，实现的

营业收入63,048,740.45元，净利润-11,134,371.05元（未经审计）。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宁夏银星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规定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运营正常,向公司支付的款项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4.经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网站等途径查询，宁夏银仪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

失信惩戒对象。

(十三)宁夏天净神州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宁夏天净神州风力发电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李正科先生，注册资本4830万元，经营范围：风力发电及相

关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宁夏天净神州风力发电有限公司总资产100,293,474.72元，股东权益48,235,974.08元，实现

的营业收入20,244,324.49元，净利润337,464.57元（经审计）。

截至2019年2月28日，宁夏天净神州风力发电有限公司总资产103,998,672.80元，股东权益48,053,211.85元，实现的

营业收入3,046,602.53元，净利润-182,762.23元（未经审计）。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宁夏天净神州风力发电有限公司是公司的参股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3条规定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运营正常,向公司支付的款项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4.经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网站等途径查询，宁夏天净神州风力发电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责任主

体或失信惩戒对象。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与关联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按一般市场经营规则进行，与其他业务往来企业同等对待。 公司与关联企业之间不

可避免的关联交易，遵照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按照市场价或招标价确定交易价格。 交货、付款均按相关合同条款执行。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以前已签订协议的，延续双方以前签订的协议。 未签订协议的，待发生交易时再由双方根据市场化的原则，协商签订

协议。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以上关联交易均属于公司的正常业务范围。 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会损害公司的利益，对公司本期

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负面影响。 亦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也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计划，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以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1.公司事前就该事项通知了我们，提供了相关资料，进行了必要的沟通。 我们认真审阅了上述资料后，认可该事项，同

意将上述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2.公司本次关联交易行为属公司正常业务，不违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关联交易公平、合理，价

格公允，符合公司实际生产经营需要，程序合法，不存在损坏上市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中介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银星能源《关于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监

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程序合规；该交易事项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符合证监会、深交所和银星能源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

七、备查文件

1.七届十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2.七届十次监事会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关联交易事项的专项核查意见。

5.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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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交易的情况概述

1.为了继续履行控股股东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夏能源）关于消除同业竞争的承诺，经与宁夏能源

协商，作为过渡性措施，宁夏能源拟将所持陕西省地方电力定边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定边能源公司）49%股权委托宁

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银星能源）管理，并签署《股权托管协议》，托管期限为2019年1月1日起至公

司成功受让定边能源公司49%股权并完成股权交割之日止。

2.鉴于宁夏能源系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40.23%股份，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该事项已经公司2019年3月15日召开的七届十次董事会、七届十次监事会审议通过，其中关联董事高原先生、吴解萍

女士、王彦军先生、马建勋先生（授权委托张锐先生）、张锐先生、雍锦宁先生回避表决，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

意见。

4.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委托方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宁夏银川市西夏区黄河西路520号

法定代表人：柴永成

注册资本：502,580万元

经营范围：从事火电、铝、风电、太阳能发电、供热、及其相关产业的建设与运营管理，从事煤炭、铁路、机械制造及其相

关产业的投资，（以上涉及行政许可的项目必须凭许可证经营），污水处理（分公司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网站等途径查询，其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

2.财务数据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宁夏能源总资产32,711,013,318.05� 元，股东权益7,433,730,971.99元，实现的营业收入6,

714,039,619.92元，净利润361,310,549.94元(经审计)。

截至2019年2月28日，宁夏能源总资产32,716,739,551.63元，股东权益7,802,492,231.15元，实现的营业收入477,

837,086.93元，净利润36,314,878.06元（未经审计）。

3.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宁夏能源是公司的控股股东，持有公司284,089,9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40.23%，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规定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4.经查询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网站，宁夏能源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

三、本次受托标的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陕西省地方电力定边能源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陕西省榆林市定边县定边镇民生路民乐小区

法定代表人：惠晓林

注册资本：9,000.00万元人民币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4年3月19日

营业期限：2014年3月19日-2038年03月17日

经营范围：从事火电、风电、太阳能光伏发电及其他能源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管理；电力销售。

经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网站等途径查询，其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

2.财务数据

截至2018年12月31日， 定边能源公司总资产393,122,361.72元， 股东权益104,974,187.30元， 实现的营业收入32,

928,131.65元，净利润2,708,012.65元（经审计）。

截至2019年2月28日，定边能源公司总资产350,427,063.91元，股东权益103,461,820.54元，实现的营业收入3,411,

268.82元，净利润-1,512,366.76元。

3.定边能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宁夏能源的参股的公司，定边能源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陕西省地方电力发电有限公司 51

2 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49

合计 100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依据

在综合考虑公司为履行《股权托管协议》时而发生的管理成本等因素的基础上，由双方协商确定。

五、股权委托管理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一）托管标的

1.甲方同意将其持有的定边能源公司49%股权（以下称标的股权）委托乙方管理，并由乙方依法行使除股权处置权，

利润分配权，签署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的权利，推荐董事、监事权利之外的其他股东权利；乙方同意受托管理标的股权。

（二）委托管理期限

1.委托管理期限自2019年1月1日起至乙方成功受让标的股权并完成股权交割之日止。 在上述标的股权转受让事项完

成之日，本委托管理协议自然终止。

2.在委托管理期限内，除甲方委托乙方行使的权利之外的其他权利，均由甲方行使或以单独签署书面委托文件的方式

委托乙方行使，乙方未获得甲方授权时不得以甲方名义或代表甲方签署相关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或与定边能源公司其

他股东签署协议。

（三）委托管理内容

1.甲方委托乙方对甲方持有的标的股权进行日常管理。 在委托管理期限内，除本协议的限制条件外，乙方根据《公司

法》及定边能源公司《章程》的规定，行使甲方对标的股权依法享有的其他股东权利，并履行相应的股东义务。

2.乙方行使股东权利的形式包括但不限于代表甲方向定边能源公司推荐高级管理人员，与定边能源公司其他股东之

间进行沟通联络、洽谈事务，协调股东双方之间的合作关系，接受其他股东向甲方提交的相关文件或信函，调研了解定边

能源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收集财务经营信息和相关资料，受甲方委托代为参加定边能源公司的股东会会议并行使表决

权。

（四）委托管理责任

1.乙方应在甲方委托的范围及权限内行使定边能源公司股东权利，保证定边能源公司股东会的各项决策符合定边能

源公司及甲方的股东利益。

2.在委托管理期间，由于乙方的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甲方经济损失的，乙方应赔偿甲方因此遭受的经济损失。

（五）委托管理费用及支付方式

1.经甲乙双方协商并同意，托管费用的支付标准为8000元/月，甲方在委托管理期限内按季度向乙方支付托管费用。委

托管理时间不足整月的，将根据该支付标准以实际发生的托管天数计算和支付托管费用。

2.乙方在每个季度的最后5日内向甲方提交委托管理报告，经甲方在5日内审核确认后，乙方向甲方开具服务费发票，

甲方在收到发票后7日内向乙方支付委托管理费用。

（六）甲方保证

1.己经真实、足额履行出资义务并合法持有定边能源公司的49%股权。

2.对委托管理股权依法享有完全的、排他的处置权，该项股权上未设置任何质押或其他第三者权益且不存在任何法律

争议。

3.在委托管理期限内，如以委托管理股权为标的提供质押或设置其他第三方权益的，应当提前20日以书面形式向乙方

通知。

4.在委托管理期限内，为乙方对委托管理标的股权并行使股东权利创造必要条件，包括但不限于提供乙方行使股东权

利所需的资料和信息，为乙方参加定边能源公司股东会会议提供必要的支持和配合等。

5.在委托管理期限内，不滥用股东权利对乙方在委托管理权限内的行为进行任何形式的干预。

（七）乙方保证

1.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及定边能源公司《章程》的约定。

2.遵循诚实守信原则，勤勉尽责地履行管理人的义务，积极主动地合法行使甲方委托的股东权利。

3.在委托管理期限内，未经甲方同意，不以标的股权为自己或其他第三方的债务提供担保。

4.在法律范围内尽其所能使标的股权在委托管理期限内保值增值。

（八）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享有如下权利：

（1）有要求乙方及时知悉、收集、保管定边能源公司各类资料、信息的权利；

（2）有要求乙方就定边能源公司的重大事项向甲方及时报告的权利。

2.甲方应履行如下义务：

（1）在本协议签订后，及时将委托管理事项以书面形式告知定边能源公司其他股东的义务；

（2）及时并据实向乙方提供相关资料、信息的义务；

（3）按本协议的约定向乙方支付委托管理费用；

（4）履行本协议其他条款项下所应履行之义务。

（九）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乙方享有如下权利：

（1）有要求甲方提供真实资料信息的权利；

（2） 有在委托管理范围及权限内维护定边能源公司正常管理秩序的权利；

（3）有要求甲方配合提供相关法律文件或便利条件行使定边能源公司股东权利的权利；

（4）按本协议的约定收取甲方支付的委托管理费用。

2.乙方应履行如下义务：

（1）及时并据实向甲方提供定边能源公司相关资料、信息的义务；

（2）积极主动地行使定边能源公司股东权利，并就重大事项及时向甲方报告的义务；

（3）履行本协议其他条款项下所应履行之义务。

（十）争议的解决

1.在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的，甲乙双方应协商解决。 如经协商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任何一方均可报请双方共

同的上级主管单位协调或调解解决。

2.在解决争议的过程中，除双方有争议的部分和与该部分有直接关系的权利义务约定外，本协议其他部分仍然有效，

双方应继续履行。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是为了解决公司与控股股东宁夏能源存在的潜在同业竞争，充分发挥协同效应，实现规模效益，进一步

提升公司的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同时本次交易有助于满足公司外延式发展需要， 为公司择机收购定边能源公司

49%股权做好准备。

七、与宁夏能源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年初至今，与宁夏能源累计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金额为10,000万元。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关于托管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持有陕西省地方电力定边能源有限公司49%股权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及相关文件进行了认真的事前核查，并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如下：

1.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战略，有利于公司尽早解决与定边能源公司未来可能产生的同业竞争。

2.鉴于公司已具备托管经验和基础，并且公司已派遣人员参与定边能源公司的公司治理与经营决策，不存在损害公司

和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3.鉴于本次交易构成公司与控股股东的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4.本次交易以及拟签订的《股权托管协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

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九、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银星能源《关于托管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持有陕西省地方电力定边

能源有限公司49%股权暨关联交易暨关联交易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

见，程序合规；该交易事项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证监会、深交所和银星能源关联交

易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

十、备查文件

1.七届十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2.七届十次监事会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关联交易事项的专项核查意见;

5.股权托管协议；

6.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3月19日

证券代码：

000862

证券简称：银星能源 公告编号：

2019-018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中铝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申请流

动资金借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银星能源）为保证生产经营周转所需资金，拟向中铝财务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中铝财务公司）申请新增流动资金借款50,000万元，其中短期借款（1年以内）金额30,000万元，中长期借款

（3-5年）金额20,000万元,借款利率执行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限档次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该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2.关联关系的说明

中铝财务公司属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铝集团）的全资子公司，中铝集团为公司的间接控股股东，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中铝财务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法人，公司拟向中铝财务公司申请流动资金贷款事

项构成关联交易。

3.该事项已取得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并经七届十次董事会和七届十次监事会审议,其中关联董事高原先生、吴解

萍女士、王彦军先生、马建勋先生（授权委托张锐先生）、张锐先生、雍锦宁先生在审议该事项时回避表决。 本次交易尚需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4.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介绍

中铝财务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蔡安辉先生，注册资本26.25亿元，经营范围：（一）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

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二）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三）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四）对成员单位

提供担保；（五）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和委托投资（仅限固定收益类有价证券投资）；（六）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

承兑与贴现；（七）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八）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九）对

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十）从事同业拆借；（十一）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十二）有价证券投资（股票投资

除外）；（十三）成员单位产品的买方信贷。（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

西直门北大街 62号7层。

截至2018年12月31日，中铝财务公司资产总额468.13亿元，所有者权益36.81亿元，实现营业收入95,256.38万元，利润

总额49,389.33万元，净利润37,462.36万元（经审计）。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为保证生产经营周转所需资金，公司拟向中铝财务公司申请新增流动资金借款50,000万元，其中短期借款（1年以

内）金额30,000万元，中长期借款（3-5年）金额20,000万元,借款利率执行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限档次人民币贷款

基准利率，该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目前尚未签署协议。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依据

借款利率执行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限档次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

五、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次流动资金借款主要是为了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符合公司当前资金的实际需要。

2.中铝财务公司为公司办理信贷等金融服务时，双方遵循平等自愿、优势互补、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的原则进行，有利

于降低融资成本，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六、年初至披露日与上述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 的总金额

年初至目前，公司向中铝财务公司申请贷款金额余额15,000�万元。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 于2019年3月15日召开的七届十次董事会上审议了上述议

案，并发表以下事前认可及独立董事意见：

1.公司事前就该事项通知了我们，提供了相关资料，进行了 必要的沟通。我们认真审阅了上述资料后，认可该事项，同

意将 上述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2.公司向中铝财务公司申请流动资金借款事项遵循平等自 愿的原则，定价原则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影响公司独立性。

八、中介机构意见

经核查，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银星能源《关于向中铝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申请流动资金借款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同意的独立董事意见，程序合规；该交易事项不存在损

害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证监会、深交所和银星能源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

九、备查文件

1.七届十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2.七届十次监事会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关联交易事项的专项核查意见；

5.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3月19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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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银星能源 公告编号：

2019-019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向控股股东申请委托贷款暨关联

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银星能源）为保证生产经营周转所需资金,拟通过中铝财务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中铝财务公司）向控股股东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夏能源）申请委托贷款10,000万元。

相关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公司拟通过中铝财务公司向控股股东宁夏能源申请委托贷款10,000万元，以保证公司生产经营周转所需资金。 期

限拟定为12个月以内，借款利率执行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限档次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按季结息，该交易构成关联交

易。

2.关联关系的说明

宁夏能源持有公司284,089,9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40.23%，是公司的控股股东。 中铝财务公司系中国铝业集团

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的间接控股股东。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

宁夏能源和中铝财务公司均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公司拟通过中铝财务公司向控股股东宁夏能源申请委托贷款事项构成关

联交易。

3.该事项已经公司2019年3月15日召开的七届十次董事会、七届十次监事会审议通过，其中关联董事高原先生、吴解萍

女士、王彦军先生、马建勋先生（授权委托张锐先生）、张锐先生、雍锦宁先生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

发表了独立董事意见。 该事项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宁夏能源将在股东大会审议本事项时回避表决。

4.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柴永成先生，注册地址：宁夏银川市西夏区黄河西路520号，注册资本：

502,580万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0007508050517，经营范围：从事火电、铝、风电、太阳能发电、供热、及其相关产业

的建设与运营管理，从事煤炭、铁路、机械制造及其相关产业的投资，（以上涉及行政许可的项目必须凭许可证经营），污

水处理（分公司经营）。 中铝宁夏能源控股股东系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70.82%，其他股东分别是宁夏惠民投

融资有限公司持股17.96%，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股5.66%，宁夏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5.56%，宁夏能源间接控股

股东系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

2.宁夏能源持有公司284,089,9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40.23%，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规

定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经查询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网站，宁夏能源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

4.财务指标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宁夏能源总资产32,711,013,318.05� 元，股东权益7,433,730,971.99元，实现的营业收入6,

714,039,619.92元，净利润361,310,549.94元。

截至2019年2月28日，宁夏能源总资产32,716,739,551.63元，股东权益7,802,492,231.15元，实现的营业收入477,

837,086.93元，净利润36,314,878.06元。

三、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公司拟通过中铝财务公司向宁夏能源申请委托贷款10,000万元，期限拟定为12个月以内，借款利率执行中国人民银

行公布的同期限档次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按季结息。

目前尚未签署协议。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依据

借款利率执行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限档次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拟通过中铝财务向宁夏能源申请委托贷款10,000万元。 期限拟定为12个月以内，借款利率执行中国人民银行公

布的同期限档次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按季结息。

本次关联交易尚未签署有关协议，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签署委托贷款合同。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向控股股东宁夏能源申请委托贷款主要是为了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符合公司当前资金的实际需要。

2.本次向控股股东宁夏能源申请委托贷款，双方遵循平等自愿、优势互补、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的原则进行，有利于降

低融资成本，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七、年初至披露日与上述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年初至目前，公司通过中铝财务公司向宁夏能源申请委托贷款余额10,000万元。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公司事前就该事项通知了我们，提供了相关资料，进行了必要的沟通。 我们认真审阅了上述资料后，认可该事项，同

意将上述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2.公司拟通过中铝财务公司向控股股东宁夏能源申请委托贷款10,000万元，期限拟定为12个月以内，借款利率执行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限档次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按季结息。 定价原则合理、公允，没有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的利益，本次关联贷款符合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需要。

3.公司董事会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八、中介机构意见

经核查，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银星能源《关于向控股股东申请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已经公司董

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同意的独立董事意见，程序合规；该交易事项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上

市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证监会、深交所和银星能源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

九、备查文件

1.七届十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2.七届十次监事会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关联交易事项的专项核查意见；

5.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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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中铝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续签

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银星能源或甲方）拟与中铝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中铝财务公司或乙方）续签《金融服务协议》，由中铝财务公司为银星能源提供存贷款、结算及其他金融服务。

●关联人回避事宜：公司七届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该项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董事高原先生、吴解萍女士、王彦军先

生、马建勋先生（授权委托张锐先生）、张锐先生、雍锦宁先生回避表决均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

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一、关联交易概述

1.2019年公司拟与中铝财务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协议期限三年,� 由中铝财务公司为公司及子公司提供存贷

款、结算及其他金融服务。 在协议有效期内，公司在中铝财务公司的日最高存款余额不超过人民币4亿元，日最高授信余额

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

2.关联关系的说明：

中铝财务公司属公司间接控股股东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铝集团）的全资子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本次交易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并经公司于2019年3月15日召开的七届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其中关联董事高原先生、吴解萍女士、王彦军先生、马建勋先生（授权委托张锐先生）、张锐先生、雍锦宁先生回避对本议

案的表决。 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宁夏能源将在股东大会审议本事项时回避表决。

4.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介绍

中铝财务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蔡安辉先生，注册资本26.25亿元，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

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对成员单位提供担

保；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办理成员单位之

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从事同业拆借。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

大街62号7层。

截至2018年12月31日， 中铝财务公司资产总额468.13亿元， 所有者权益36.81亿元， 吸收成员单位存款387.95亿元。

2018年12月末实现营业收入95,256.38万元，利润总额49,389.33万元，净利润37,462.36万元。

三、《金融服务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原则

1．甲、乙双方同意进行合作，由乙方按照本协议约定为甲方提供相关金融服务；

2．甲、乙双方之间的合作为非独家的合作，甲方有权自主选择其他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服务；

3．甲、乙双方应遵循平等自愿、优势互补、互利互惠、共同发展及共赢的原则进行合作并履行本协议。

(二)服务内容

乙方向甲方提供以下金融服务：

1．存款服务：

(1)甲方在乙方开立存款账户，并本着存取自由的原则，将资金存入在乙方开立的存款账户，存款形式可以是活期存

款、定期存款、通知存款、协定存款等；

(2)乙方为甲方提供存款服务的存款利率将不低于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同期同类存款的存款利率,不低于同期中国国

内主要商业银行同类存款的存款利率；

(3)乙方保障甲方存款的资金安全，在甲方提出资金需求时及时足额予以兑付。 乙方未能按时足额向甲方支付存款的，

甲方有权终止本协议，并可按照法律规定对乙方应付甲方的存款与甲方在乙方的贷款进行抵消。

2．结算服务：

(1)乙方根据甲方指令为甲方提供付款服务和收款服务，以及其他与结算业务相关的辅助服务；

(2)乙方免费为甲方提供上述结算服务；

(3)乙方应确保资金结算网络安全运行，保障资金安全，控制资产负债风险，满足甲方支付需求。

3．信贷服务：

(1)在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乙方根据甲方经营和发展需要，为甲方提供综合授信服务，甲方可以使用乙方

提供的综合授信额度办理贷款、票据承兑、票据贴现、担保及其他形式的资金融通业务；

(2)乙方承诺向甲方提供优惠的贷款利率，并不高于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同期同类贷款的贷款利率上限，也不高于同

期中国国内主要商业银行同类贷款的贷款利率；

(3)有关信贷服务的具体事项由双方另行签署协议。

4．其他金融服务：

(1)乙方将按甲方的指示及要求，向甲方提供其经营范围内的其他金融服务，乙方向甲方提供其他金融服务前，双方需

进行磋商及订立独立的协议；

(2)乙方就提供其他金融服务所收取的费用，须符合中国人民银行或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就该类型服务规定的

收费标准，且将不高于中国国内主要商业银行就同类金融服务所收取的费用。

在遵守本协议的前提下， 甲方与乙方应分别就相关具体金融服务项目的提供进一步签订具体合同/协议以约定具体

交易条款，该等具体合同/协议必须符合本协议的原则、条款和相关的法律规定。

(三)交易限额

出于财务风险控制和交易合理性方面的考虑，就甲方与乙方的金融服务交易做出以下限制，甲方应协助乙方监控实

施下列限制：

(1)存款服务：在本协议有效期内，日最高存款余额不超过人民币肆亿元。

(2)信贷服务：在本协议有效期内，日综合授信余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伍亿元。

（四）双方的承诺和保证

1.甲方的承诺

（1）甲方依照本协议在与乙方办理具体金融服务时，应提交真实、完整、准确和有效的资料和证明；甲方使用乙方业

务系统，应严格遵守乙方的规定及要求，并对获取的相关资料和密钥承担保密及保管责任；

（2）甲方同意，在其与乙方履行金融服务协议期间发生任何重大变化包括但不限于股权或控制权的变化须及时与乙

方进行通报和交流；

（3）根据上市公司的监管要求，甲方募集资金不得存放于乙方；银行贷款及财补贴款项等不得存放于乙方。

2.乙方的承诺

（1）乙方将按照本协议约定为甲方提供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

（2）乙方承诺，任何时候其向甲方提供金融服务的条件，均不逊于当时国内主要金融服务机构可向甲方提供同种类

金融服务的条件；

（3）出现以下情形之一时，乙方将于二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甲方，并采取措施避免损失发生或者扩大：

a.乙方发生挤提存款、到期大额债务不能支付、大额贷款逾期或大额担保垫款、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涉及刑事案件等

重大事项；

b.发生影响或者可能影响乙方正常经营的重大机构变动、经营风险等事项；

c.乙方股东对乙方的负债逾期6个月以上未偿还；

d.乙方任何一项资产负债比例指标不符合《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的规定；

e.乙方出现被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等监管部门行政处罚、责令整顿等重大情形；

f.其他可能对甲方存款资金带来重大安全隐患的事项。

3.乙方的陈述和保证

（1）乙方是依法存在的金融机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现持有有效的营业执照；

（2）乙方已获得为签署本协议及履行本协议项下的义务所需的一切政府批准以及法定代表人或内部授权，签署本协

议的是乙方的授权代表，并且本协议一经签署即对乙方具有约束力；

（3）乙方所持有的《金融许可证》经合法取得并持续有效；

（4）乙方确保符合《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规定的资产负债比例指标。

（五）保密条款

1.甲、乙双方一致同意，对在签订、履行本协议过程中知悉的有关对方的信息、资料、财务数据、产品信息等均应严格保

密。 未经对方事先书面同意，任何一方在任何时候均不得将上述信息以及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内容披露给任何第三方或

进行不正当使用，法律法规以及甲方上市地的上市规则另有规定的除外；若因国家法律法规要求或司法机关强制命令必

须予以披露的，应在第一时间告知对方，并尽一切努力将信息披露程度和范围限制在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或司法机关

强制命令的限度内。

2.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甲、乙双方在本协议项下的保密义务直至相关信息资料由对方公开或者实际上已经公开或者

进入公知领域时止。

（六）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违约都应承担违约责任，违约一方承担给对方造成的全部损失及因主张权利而发生的费用。

（七）协议的期限、生效、变更和解除

1.本协议经双方签署并经过相关法律程序后生效，有效期为一年。

2.本协议有效期内，作何一方如有变更、终止本协议的要求，提前30天书面通知对方，经双方协商一致并达成书面协议

可以变更和解除，在达成书面协议以前，本协议条款仍然有效。

3.本协议部分条款无效或者不可执行的，不影响其他条款的效力。

（八）争议解决

1.凡因签订及履行本协议所发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纠纷或索赔，双方应协商解决。

2.协商不能解决的，任何一方均可将争议提交北京仲裁委员会，按照北京仲裁委员会届时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

仲裁的结果是终局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

四、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中铝财务公司作为一家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设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具有为企业集团成员单位提供金

融服务的各项资质，各项指标均达到《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的规定。 中铝财务公司为公司及附属子公司办理上述

相关金融服务时，双方遵循平等自愿、优势互补、互利互惠、共同发展及共赢的原则进行，有利于优化公司财务管理、提高

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融资成本和融资风险，为公司长远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和畅通的融资渠道。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公司事前就该事项通知了我们，提供了相关资料，进行了必要的沟通。 我们认真审阅了上述资料后，认可该事项，同

意将上述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2.中铝财务公司作为一家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其经营范围内为公司及附属子公

司提供金融服务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3.双方拟签订的《金融服务协议》遵循平等自愿的原则，定价原则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影

响公司独立性。

4.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职业字〔2019〕12683号《关于中铝财务有限责任公司2018年12

月31日风险评估报告》充分反映了中铝财务公司的经营资质、业务和风险状况。作为非银行金融机构，其业务范围、业务内

容和流程、内部的风险控制制度等措施都受到中国银监会的严格监管。 在上述风险控制的条件下，同意向公司及子公司提

供相关金融服务。

5.公司制订的关于在中铝财务公司存款的风险处置预案，能够有效防范、及时控制和化解公司在中铝财务公司的存款

风险，维护资金安全。

6.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本交易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六、中介机构意见

经核查，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银星能源《关于与中铝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同意的独立董事意见，程序合规；该交易事项不存在损害上

市公司及上市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证监会、深交所和银星能源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

七、备查文件

1.七届十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3.七届十次监事会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关联交易事项的专项核查意见;

5.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3月19日

证券代码：

000862

证券简称：银星能源 公告编号：

2019-021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在中铝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存款的风险

处置预案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为有效防范、及时控制和化解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子公司在中铝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财务公司）存款的风险，维护资金安全，特制订本预案。

第一章 组织机构及职责

第一条 公司成立存款风险防范及处置领导小组，负责公司与财务公司存款风险的防范及处置工作。 领导小组由公

司董事长任组长，总经理、财务总监任副组长，成员包括董事会秘书、财务部门、审计部门、证券与法律部门负责人等。 领导

小组负责组织开展存款风险的防范及处置工作，对公司董事会负责。 对存款风险，不得隐瞒、缓报、谎报或者授意他人隐

瞒、缓报、谎报。

第二条 对存款风险的应急处置应遵循以下原则办理：

（一）统一领导，分级负责。 存款风险的应急处置工作由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对董事会负责，全面负责存款风险的防范

和处置工作。

（二）各司其职，协调合作。 按照职责分工，积极筹划、落实各项防范化解风险的措施，相互协调，共同控制和化解风

险。

（三）收集信息，重在防范。 督促财务公司及时提供相关信息，关注财务公司经营情况，并从集团、集团成员单位或监

管部门及时了解信息，做到信息监控到位，风险防范有效。

（四）及时预警，及时处置。 加强对风险的监测，一旦发现问题，及时向领导小组预警报告，并采取果断措施，防止风险

扩散和蔓延，将存款风险降到最低。

第二章 信息报告与披露

第三条 公司将资金存放在财务公司前，须取得财务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

师事务所审计的年报；

发生存款业务期间，须定期取得并审阅财务公司的月报、年报，财务公司的年报应当经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

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关联交易期间，在定期报告中对涉及财务公司关联交易的存款、贷款等金融业务进行持续披露，每半年提交一次风险

持续评估报告，并在半年度报告、年度报告中予以披露。

若发现财务公司资金状况发生异常，应随时向董事会报告并启动风险处置预案。

第四条 公司与财务公司的关联交易应当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2

号—交易和关联交易》的要求，履行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第三章 风险处置措施及程序

第五条 财务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须立即启动风险处置预案：

（一）财务公司出现违反《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中第31条、第32条、或第33条规定的情形。

（二）财务公司任何一个财务指标不符合《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第34条规定的要求。

（三）财务公司发生挤提存款、到期债务不能支付、大额贷款逾期或担保垫款、电脑系统严重故障、被抢劫或诈骗、董

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涉及严重违纪、刑事案件等重大事项。

（四）发生可能影响财务公司正常经营的重大机构变动、股权交易或者经营风险等事项。

（五）财务公司对单一股东发放贷款余额超过财务公司注册资本金的50％或该股东对财务公司的出资额。

（六）上市公司在财务公司的存款余额占财务公司吸收的存款余额的比例超过30％。

（七）财务公司的股东对财务公司的负债逾期1年以上未偿还。

（八）财务公司出现严重支付危机。

（九）财务公司当年亏损超过注册资本金的30％或连续3年亏损超过注册资本金的10％。

（十）财务公司因违法违规受到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等监管部门的行政处罚。

（十一）财务公司被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责令进行整顿。

（十二）其他可能对上市公司存放资金带来安全隐患的事项。

第六条 处置预案程序启动后，领导小组应组织人员敦促财务公司提供详细情况说明，并多渠道了解情况，必要时可

进驻现场调查发生存款风险原因，分析风险的动态，同时，根据风险起因和风险状况，落实风险化解预案规定的各项化解

风险措施和责任，并制订风险应急处理方案。 应急处理方案应当根据存款风险情况的变化以及实施中发现的问题及时进

行修订、补充。 应急处理方案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建立应急处理小组。

（二）各部门、各单位的职责分工和应采取的措施，应完成的任务以及应达到的目标。

（三）各项化解风险措施的组织实施。

（四）化解风险措施落实情况的督查和指导。

第七条 针对出现的风险，风险处置应急小组应与财务公司召开联席会议，要求财务公司采取积极措施，进行风险自

救，避免风险扩散和蔓延。

第四章 后续事项处理

第八条 存款风险平息后，要加强对财务公司的监督，对财务公司经营情况、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重新进行评估，必要

时调整存款比例。

第九条 针对财务公司的存款风险事件，领导小组要组织人员对存款风险产生的原因、造成的后果及相关处置措施进

行认真分析和总结，吸取经验教训，完善风险处置措施和程序，更好做好风险防范和处置工作。

第五章 附则

第十条 本预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对外披露，由存款风险防范及处置领导小组负责解释和修订。

第十一条 本预案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实施。

特此公告。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3月19日

证券代码：

000862

证券简称：银星能源 公告编号：

2019-022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

于

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专项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董事会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12〕44号《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编制了本公司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截止2018年12月31日，本公司尚在实施的募集资金项目有五个项目，分别为：（1）2014年度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

行募集资金净额411,173,925.39元， 主要用于太阳山五期项目和太阳山一期技改项目；（2）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

金净额1,164,278,893.94元， 主要用于银星一井矿产区30MWP光伏电站项目、 长山头99MW风电项目、 吴忠太阳山

50MW风电场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

募集资金项目一、2014年度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项目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金额及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4〕853号《关于核准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向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文件核准，本公司于2014年11月4日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64,114,114股，每股发行价格6.66元，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426,999,999.24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15,826,

073.85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411,173,925.39元。 上述资金已于2014年11月13日全部到位，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XYZH/2014YCA2005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以前年度使用金额

募集资金以前年度直接投入募投项目411,973,779.60元。

（三）募集资金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年末余额

2018年度，本公司使用募集资金7,298,556.80元，募集资金产生的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为35,045.62元，截至2018年

12月31日，募集资金账户期末余额应为8,552,324.17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管理制度建设和执行情况

为规范本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保障投资者的利益，本公司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公告〔2012〕44号《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颁

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要求，制订了《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修

订稿）》，并经公司于2014年2月10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于2014年2月27日召开的2014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公司依照该制度严格执行，确保了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规范。

（二）募集资金专户开设情况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国家开发银行宁夏分行 64101560062141410000 8,552,324.17

合 计 ——— 8,552,324.17

（三）三方监管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12〕44号《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制度（修订稿）》等有关规定，公司与独立财务顾问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

回族自治区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报告期内三方监管协议得到切实履行。

三、2018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截止2018年12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累计实际使用419,272,336.40元，具体使用情况详见本说明附件1。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18年度，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形。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报告期内，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严格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12]44号《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文件规

定和《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修订稿）》执行，及时、真实、准确、完整的披露了募集资金的相关

信息，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管理不存在违规情形。

募集资金项目二、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项目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金额及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6〕2955号《关于核准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文件核准，本公司于2016年12月26日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166,993,598股，每股发行价格7.03元，

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1,173,964,993.94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9,686,100.00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1,164,

278,893.94元。 上述资金已于2016年12月29日全部到位，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

XYZH/2016YCA20136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以前年度使用金额

募集资金以前年度直接投入募投项目999,560,723.27元。

(三)�募集资金本报告期使用金额及报告期末余额

2018年度，本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直接投入募投项目84,824,000.00元，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88,000,000.00元，募集资

金产生的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为59,429.23元，截至2018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3,022,381.93元（不含暂时用

于补充流动资金的88,000,000.00元），系募集资金扣除银行手续费后的净额。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管理制度建设和执行情况

为规范本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保障投资者的利益，本公司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公告〔2012〕44号《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颁

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要求，制订了《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修

订稿）》，并于2014年2月10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于2014年2月27日召开的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

本公司依照该制度严格执行，确保了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规范。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余额

募集资金

国家开发银行宁夏分行 64101560063129850000 3,009,455.17

国家开发银行宁夏分行 64101560063131410000 12,667.87

国家开发银行宁夏分行 64101560063127270000 258.89

合 计 ——— 3,022,381.93

（三）三方监管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12〕44号《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制度（修订稿）》等有关规定，公司与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

回族自治区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报告期内三方监管协议得到切实履行。

三、2018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截止2018年12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累计实际使用1,084,384,723.27元（含保荐承销机构承销费8,804,700.00元），

具体使用情况详见本报告附件2。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18年度，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形。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报告期内，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严格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12]44号《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文件规

定和《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修订稿）》执行，及时、真实、准确、完整的披露了募集资金的相关

信息，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管理不存在违规情形。

特此公告。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3月19日

附件1

"2014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2018年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表

单位金额: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42,700.00 2018年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729.86

报告期内变更用

途的募集资金总

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1,927.24

累计变更用途的

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

募集资金总额比

例

承诺投

资项目

和超募

资金投

向

是 否 已

变 更 项

目 （含

部 分 变

更）

募 集 资

金 承 诺

投 资 总

额

调 整 后

投 资 总

额（1）

本 年 度

投 入 金

额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

额(2)

截 至 期

末 投 资

进 度

（%） (3)

＝(2)/(1)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1. �太阳

山 五 期

项目

否

24,

100.00

24,

155.84

100%

2015年

9月

3044.01 是 否

2. �太阳

山 一 期

技 改 项

目

否

4,

900.00

729.86

4,

071.40

83.09%

2018年

2月

777.96 是 否

3. �偿还

银 行 贷

款

否

12,

000.00

12,

000.00

100% 否

4. �本次

交 易 整

合费用

否

1,

700.00

1,

700.00

100% 否

合计

42,

700.00

729.86

41,

927.24

3,

821.97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

原因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及利息收入合计855.23万元，存放于募集资金银

行专户中，未使用资金额占前次募集资金的2%，主要为太阳山一期技

改项目资金，该项目已于2018年2月投产，技改项目余款将根据合同

约定陆续支付。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

况

为使本公司的募投项目顺利进行，在募集资金实际到位之前，本公司

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截至2014年10月31日，

本公司募投项目以自筹资金实际已投入91,943,364.33元。 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已经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

本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

金 。 信 永 中 和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特 殊 普 通 合 伙 ） 出 具 了

XYZH/2014YCA2006号专项审计报告。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

况

无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

原因

无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及利息收入合计855.23万元，存放于募集资金银

行专户中，按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严格管理和使用。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

其他情况

附件2

"2016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2018年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表

单位金额: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17,396.50 2018年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8,482.40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

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08,438.48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

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

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

和超募资金投

向

是否已变

更 项 目

（含部分

变更）

募 集 资

金 承 诺

投 资 总

额

调整后

投资总

额（1）

本年度

投入金

额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

额(2)

截至期

末投资

进 度

（% ）

(3) ＝

(2)/(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1.银星一井矿产

区30MWP光伏

电站项目

否

13,

498.80

13,

506.26

100%

2016

年7月

2,

160.30

是 否

2. � 长 山 头

99MW风 电 项

目

否

42,

575.15

7,

805.00

33,

550.90

78.80

%

2015

年10月

259.27 否 否

3. �吴忠太阳山

50MW风电场

项目

否

26,

103.60

677.4

26,

162.37

100%

2018

年5月

2,

330.23

是 否

4. �补充流动资

金

否

35,

218.95

35,

218.95

100% 否

合计

117,

396.50

8,

482.40

108,

438.48

4,

749.80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为使本公司的募投项目顺利进行， 在募集资金实际到位之前，

本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截至

2016年12月29日， 本公司募投项目以自筹资金实际已投入

310,128,877.30元。 公司七届二次董事会和七届二次监事会

会议已经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

筹资金的议案》，同意本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

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出具了XYZH/2017YCA20011号专项审计报告。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7年补充流动资金1.6亿元，2017年实际使用1.5亿元，2018

年使用1000万元，已于2018年10月18日提前全部归还。 2018

年10月24日召开的第七届九次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

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8,8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2018

年11月12日召开的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8,8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截止2018

年 12月 31日， 实际从长山头 99MW风电项目 资金户

64101560063129850000账号支付了8,800万元。 使用期限自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无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及利息收入合计302.24万元 （不含暂时

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8,800.00万元），存放于募集资金银行专

户中，按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严格管理和使用。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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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1.因生产经营资金需求，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向中国银行吴忠分行申请10,000万元人民

币流动资金借款，该笔综合授信拟由全资子公司内蒙古阿拉善银星风力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内蒙银星风电）为公司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一年。

2.公司所属全资子公司宁夏银仪风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银仪风电）拟向宁夏银行光华支行申请10,000万

元人民币流动资金借款，该笔流动资金借款拟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1-3年。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 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担保不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于2019年3月15日召开的七届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担保的议案》。

根据《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担保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全资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

被担保人名称：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8年6月28日

注册地点：银川市西夏区六盘山西路166号

法定代表人：高原

注册资本：70,611.8997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及其相关产业的建设与运营管理；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设备

及其新能源产品附件的设计、制造、销售、安装、检修服务；机械加工；其它机电产品的设计、制造、销售、服务、成套；进出口

业务；管理咨询、物业管理、保洁服务；房屋、场地、机械设备、汽车的租赁。

担保双方关系：内蒙银星风电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财务指标：

截至2018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9,750,298,256.17元，负债总额7,113,884,148.93元，净资产2,636,414,107.24元，

营业收入1,194,889,968.52元，利润总额61,048,519.05元，净利润52,416,202.94元（经审计）。

（二）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

被担保人名称：宁夏银仪风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05年12月21日

住 所：银川市黄河东路路北620号

法定代表人：李正科

注册资本：人民币28,400万元整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风力发电项目的开发、建设、经营及其相关产业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担保双方关系：银仪风电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财务指标：

截至 2018�年12月 31�日，银仪公司总资产为117,746万元，负债总额88,004万元，净资产29,742万元，营业收入16,

659万元，利润总额2,211万元，净利润1,935万元（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上述担保涉及的协议尚未签署，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将由公司及内蒙银星风电、银仪风电根据公司董事会决议的授

权与银行共同协商确定。

四、董事会及独立董事意见

董事会认为：

1.内蒙银星风电为公司提供担保有利于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持续稳定发展；其财务风险处于可控范围之内，担保事项

符合公司和股东整体利益，同意内蒙银星风电为公司提供担保；在履行完毕相关审议程序后授权公司经营层在上述额度

内依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号）等文件的相关规定为公司办理担保相关事宜。

2.对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需要。 该担保事项符合相关规定，决策

程序合法、有效，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和中小股东。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担保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

的通知》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相违背的情况。 因此，同意银星风力电为公司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同意银仪风电向宁夏银行光华支行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同意将该议案提交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实际担保总额为17,000� 万元， 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2018年净资产的

6.54%，无对外担保事项，不存在逾期担保及涉及诉讼的担保情况。

六、其他

1.七届十次董事会决议；

2.七届十次监事会决议；

3.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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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更换

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会于近日收到监事会主席师阳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师阳先生因

工作调整，申请辞去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会主席、监事职务。

2019年3月15日，公司召开七届十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换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经控股股东

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推荐，公司监事会同意提名赵彦锋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

人，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师阳先生辞职将导致监事会人数低于法定人数，在新任监

事就任前，师阳先生仍将继续履行监事的职责。

公司及公司监事会对师阳先生任职期间的工作予以充分肯定，对其勤勉尽责的工作态度和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

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附件：赵彦锋先生的个人简历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9年3月19日

附件

赵彦锋先生的个人简历

赵彦锋先生,男，1980年5月生，学士，中级经济师，历任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法律事务高级主管，现任中铝宁夏

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法律风险防控主管。 赵彦锋先生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亦不存在不得

提名为监事的情形，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5条的规定，赵彦锋先生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经

核实，赵彦锋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

人、失信责任主体和失信惩戒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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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聘

2019

年度财务及内部控制

审计机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9年3月15日在公司202会议室召开了七届十次董事会，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9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和《关于续聘信永

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9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以往对公司年度财务报告审计的过程中，能够按照相关监管规定扎实、客

观、独立开展审计工作，认真执行盘点、询证、抽查、分析复核等合规性工作，与公司管理层和相关人员进行有效沟通，与公

司及公司管理层、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和利益关系，签字会计师未持有公司股票，具有独立性，出具的审计报告真实、完

整地反映了公司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且具有多年为上市公司提供财务报告和内部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

为保证审计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健性,拟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2019年度财务审计机

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审计工作量、参考审计服务收费的市场行情，根据工作

具体情况确定信永中和的审计费用。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3月19日

(上接B069版)


